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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

农民财产保护制度的嬗变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赋予农民

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

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

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

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

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

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

入渠道”。因此，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

农民财产保护问题的经验教训，探寻一条

不损害农民财产权益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的突围之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等财产所

有权，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

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国民经济迅速得

到恢复和发展。

1949年7 月至9 月，中共中央工作委

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

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该《大

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

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

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没收地主的牲

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征收富

农的多余财产，分给农民和贫民，并分给

地主同样一份”。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土地改革在新解放区轰轰

烈烈地开展起来。1950 年6月，中央人民

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

法》，它规定：“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

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农

民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到1953

年春，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

以及台湾省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

务。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先后无偿获得

了7 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过

去每年向地主缴纳大约350 亿公斤粮食的

地租（李文，1997）。土地改革运动使我国

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消

灭，农民获得了土地、房屋等财产权利，调

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但是土地改革的出发

点并不是保护农民的财产权，而是对原有

财产权的重新调整，是通过政治运动变更

财产所有权。因此，土地改革运动决定了

我国当时条件下的农民私有财产权的命运

只能是短暂的，必将被后继的财产权变革

所取代。因为“通过政治运动制造了所有

权的国家，同样可以通过政治运动改变其

所有权”（周其仁，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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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通过强力再分配

使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获得土

地、住房和宅基地等财产，这同时意味着

一部分人财富的剥夺，这是中国社会革命

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改革的完成，使广

大农民的土地财产所有权得到保障，极大

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业经济增

长中的制度变革的绩效表现明显，1952 年

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年均递增13.14%，

棉花总产量年均递增43.15 %（张红宇，

2002）。但是不久，通过土地改革建立的农

民土地所有制，就被匆匆而来的农业生产

合作化运动所取代。

农业集体化运动和高度集中

的人民公社制度

农业集体化运动和高度集中的人民公

社制度，使农民的土地等私有财产权被消

灭，束缚了农民的手脚，逐渐成为生产力

发展的桎梏。

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国农村普遍建立

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但是，“党中央从来

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

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

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

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

业原料，同时也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

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路，就必须提倡

‘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

挥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这种互助合作

在现在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

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

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建国成

立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正是由于土地改

革所形成的农民家庭经营方式不易为国家

控制、掌握，难以提供国家工业发展所需

的原材料和资金，因此农业集体化运动也

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农业的集体化运动经历了从“互

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过

程。到1955 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到

来了，虽然农业合作社是“自愿参加”，但

在政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绝大多数农民

都不得不“自愿”放弃了自己对土地等财

产的所有权，转而归集体所有。从本质上

说，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就是

将农民的私有财产权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

的集体产权。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由于

追求纯粹的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

在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解上过于简单化，

以及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失误，在一些地方

内容摘要：农民财产保护是一个关乎

国家兴衰、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长期

以来，农民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工作

的重中之重，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财

产权保护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农民财产保护制度经历了三次历史性

变迁，每一次制度变迁都为我国农民

财产保护制度的下一轮变革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教训。当下，我国农民财产保

护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顺应时代

发展的客观要求，积极推进农民财产

保护制度改革和建设，是实现城乡协

调发展、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必由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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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任意剥夺属于农民个人所有的私有

财产和生产资料，伤害了部分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实

践证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排斥农民的一

切财产私有，既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也违背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在入社时对农

民的牲口、农具等私有财产补偿极低或根

本没有补偿，引起了农民群众的不满，导

致1956 年秋至1957 年夏全国许多地方出

现“闹退社”现象。1958 年8月，中共中

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

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

问题的决议》。随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

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在“人民公社好”的

号召下，全国农村几乎在一夜之间都实现

了“公社化”，到1958年底，全国74万多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 万多个人民

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

总农户的99％以上。农村的土地等财产归

农民所有的制度被土地的社会主义集体所

有制所取代了。1962 年，中央颁布《农村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将人民公社的产权定

义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实行

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

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强调“宅基地一律

不准出租和买卖”。从某种程度上说，以“一

大二公三拉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政社合一”为主要特征的农村人民公社，

否定了私有产权的价值，剥夺了部分农民

的私有财产权，并取消了农民的选择自由，

将公有制在中国农村的试验推向到了历史

的巅峰。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民，一度被看

作随时都会产生资本主义的群体，他们所

拥有的任何可能产生财富的生产手段和些

许资本，都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无

情地割掉。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

严重束缚农民的自由，农民不能从事农业

以外的工作，甚至不能到城市工作，导致

农村经济长期发展缓慢，农民普遍贫穷，吃

饭成为最紧迫的大事，更不要说创造个人

财富了。1957 到1978 年二十多年间，农

民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多大改变，个人财

产极少，来自集体分配的人均财产性收入

只增加了33.3元，年均只增加1.17元，多

数家徒四壁。还有2.5亿人吃不饱肚子，处

在绝对贫困线以下，长期忍受贫穷的煎熬

（王景新，2008）。

总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和城

乡二元户籍制度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

上，没有流动的自由。由于农民个体财产

权的丧失，人身依附集体就成为必然，并

随着集体对国家的依赖而依附于国家。在

人民公社体制下，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不

能为农民提供持续有效的激励机制，同

时，自然资源等基本生产资料不能形成市

场的优化配置，造成了经济效率的丧失。

因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否定

了农村土地等私有财产存在的合理性，严

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根据这一制

度设定的财产制度违背了市场价值规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财产安排制度肯定

要被新的财产制度所代替。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保障了

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部分财产权，大

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

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使中

国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以市场为取

向的改革使农民的私有财产得以重新生长

起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没有改变我

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但是它打破了

分配上的“大锅饭”，实现了农村土地所有

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尊重和保障农民的土

地权益和其他财产权，使广大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大大提高，适应了我国农村的实际，

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农村经济体

制的改革使农户代替了生产队，成为农业

生产与收益分配的基本单位，并重新界定

了国家、集体与农户之间的产权关系，形

成了农民“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

下的全是自己的”利益分配格局。土地的

财产功能得到初步恢复，集体土地所有权

和使用权实现了分离，从而开始从集体土

地财产权利领域中独立出农民个体的土地

财产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和农

户的土地权利逐步显现。

1982年《宪法》的实施以及后来的四

次修正，为农民私有财产权的生长和发育

提供了制度空间。紧接着，1986 年颁布的

《民法通则》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土

地承包经营制度，同年的《土地管理法》亦

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进行了确认，1993年

的《农业法》确认了土地承包再延长30年，

1998 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认可了承包经营权

的财产权性质，1999 年修改后的《土地管

理法》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了更多的法律

依据。2002 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

农民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成为农民土地

财产权发展的里程碑。2004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公民合法

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就使公权力对私

人财产的干预受到宪法的约束，也是对农

民土地财产权的根本法律保护。200 7 年

《物权法》的通过，揭开了中国私有财产保

护的新篇章，也为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确立

和保障提供了法律依据（李芳，2008）。法

律的认可，使农民的财产权利及地位更加

突出了。2007 年 10 月，十七大报告首次

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

性收入”。同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

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

农民家庭财产的重要地位，提出要保障农

民对集体财产的收益权，创造条件让更多

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2008 年，《中共中

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进一步指出，要“搞好农村土地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经营

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

使用、收益等权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

度，严格宅基地管理，依法保障农户宅基

地用益物权”。2012 年11月，十八大报告

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

快增长”。这一论断为广大农民增加财产性

收入指明了方向。2013年11月，《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明确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

权利”。至此，党和政府对加强农民财产保

护实现了从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层面全

方位保护的飞跃。

可以说，改革以来几乎所有农民家庭

的生活得到了巨大改善，农村社会经济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仅给中国

的农业，也给国民经济的其它部门带来了

巨大的利益，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和发

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清

醒看到，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农地经

营制度，是在我国社会发生重大转折时期

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的产生缺乏

系统的理论准备和制度设计，这就注定了

制度本身的不完善性。随着农村生产力的

快速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对农业发展的需要，

原有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已不相适应，单个的家庭无法

抵御市场风险，在加上现代化、城镇化建

设对土地的需求十分强烈，如何处理这些

矛盾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因此，我国农村

土地制度又面临着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从

制度建设 Syste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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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产权、管理、使用到流动有许多问

题亟待解决。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财产保护

的新机遇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

党和政府出台的多项惠民措施也为农民增

加财产性收入提供了大好机遇，使广大农

民得到了实惠，农民财产性收入稳步增长

（见图1）。

但不可否认，在城镇化进程中也有一

部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受到严重侵害，这

严重影响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由此

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甚至危及国家的政治稳

定和长治久安。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围

绕农民的土地等财产权受损而引发的社会

冲突和群体性事件频发，给我们的社会稳

定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湖南嘉禾事件、河

北定州事件、广东乌坎事件给我们留下了

沉痛教训。因此，推进城镇化不仅不能以

农民财产利益的牺牲为代价，更需要通过

土地增值的收益使农民获取在城市的生存

空间。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既满足经济

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又不损害农民的土地、

住宅等财产权，是我们必须审慎思考的一

个现实性难题。为此，2013 年中央一号文

件明确提出，要“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有效保障农民财产权利”。所以，各级政府

在强力推进城镇化时要优先考虑农民的利

益，保障农民的财产所有权。

第一，让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赋予

农民平等而完整的土地财产权。首先必须

修改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及相关制度规定，

赋予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所有权的平等法

律地位，在此基础上，赋予集体土地所有者

直接进入土地市场的权利（周林彬等，

2011）。与此同时，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财

产权，让农民拥有土地的占有、经营、收益、

处置的权利。只有当农民拥有完整的土地

财产权，农民才有可能具备真正的财产主

体地位，农村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才能真

正建立起来（孙仲

彝，2014）。只有城

乡土地产权的对等才

能使土地使用权在城

乡之间依照市场机制

自由流动，才能保障

农民的土地权益得到

体现，让农村居民和

城市居民具有均等的

发展机会。

第二，建立农民土地、房屋和宅基地

的退出机制，保障离地农民土地权益。随

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大批农民向城

市和非农产业转移，一些城市居民基于各

种需要购买农民房屋和宅基地。但是，由

于现行的土地制度，农民宁可闲置土地、房

屋，也不愿放弃，而急需土地和宅基地的

人们又难以获得。为此，应建立农民土地、

房屋和宅基地的退出机制，鼓励那些在城

市或非农产业有稳定职业和经济来源的农

民放弃在农村的土地、房屋和宅基地，由

愿意规模经营或在农村发展的城里人使用。

对于自愿放弃土地的农民，政府可以给予

一定的土地交易的税费减免甚至奖励。这

不但有利于非农转移，使农民“既离土又

离乡”，而且有利于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的

推进。因此，要大力推进农民住房和宅基

地财产化。明确农民的住房与城市居民住

房同样的财产权利，核发产权证，允许异

地交易、置换和银行抵押。

第三，加大征地制度改革力度，实现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权价值。当前，农

民土地财产权益受到侵犯的最大威胁来自

地方政府的公权力。由于征地可以使土地

由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再转入土地

市场以获取增值，一些地方官员好大喜功，

在土地征收中打着公共利益的牌子滥用权

力，动用国家机器粗暴侵犯农民的土地和

房屋财产权，导致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要

改变传统的土地征用补偿办法，应根据市

场情况，使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在征地过

程中实现市场交换价值。尤其是要通过宪

法加强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把权力装进制

度的笼子里，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第四，强化农民土地产权主体地位，积

极培育和发展农村土地市场。如果不给农

民土地财产权进入市场的平等机会，会为

其他利益集团利用农村土地财产权权能的

缺失夺取农民利益制造空间，从而减少农

民财产性收入。因此，在农村土地产权制

度改革过程中，须进一步强化农民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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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的自主权，同时应积极培育和发展

农村土地市场，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合理的土地转让

不仅能促进土地生产力的提高，而且能增

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降低城乡收入分配

的不平等程度。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土地

改革到农业集体化，再到人民公社，直到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国农民财产

保护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幸运的是，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财

产保护问题，下发了一系列重要文件，颁

布和修订了多部法律法规，采取多项措施

保障农民合法财产，创造各种条件让农民

积累财富，真正体现了执政为民、保障人

民基本权利的先进执政理念，为农民生活

的改善、保持农村的繁荣稳定，乃至整个

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法律

保障。我们相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征途中，农民财产将会得到

极大保护，广大农民致富的道路愈来愈

宽广，收入会不断增加，生活会越来越美

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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